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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 ( 2 )1 446 / 0 2 - 0 3 ( 01 )號文件

《《《《 2002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委員在政府就委員在政府就委員在政府就委員在 2003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14 日會議上日會議上日會議上日會議上

有關條例草案第有關條例草案第有關條例草案第有關條例草案第 I 部的提問所作的回應部的提問所作的回應部的提問所作的回應部的提問所作的回應

在 2 0 0 3 年 2 月 1 4 日 的 會 議 上 ， 委 員 就 條 例 草 案 第 I 部 提 出 下 述

事 項 －

( a )  適 用 於 建 議 的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第 5 7 條 的 “家 庭子 女 ”，

其 年 齡 為 何 應 定 為 不 足 1 6 歲 ？ 為 何 新 條 文 不 適 用 於 1 6 歲 以

上 但 不 能 作 證 的 人 士 ， 例 如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

( b )  在 南 澳 大 利 亞 洲 T r e z e s i n s k i  v  D a i r e  ( 1 9 8 6 )  2 1  A  C r i m  R  2 4 7

案 件 中 ， 法 庭 拒 絕 豁 免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提 供 證 據 指 證 被 控 人 的

責 任 。 政 府 應 就 這 宗 案 件 提 供 多 些 資 料 ； 以 及

( c )  由 於 建 議 的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第 5 7 A 條 訂 明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有 權 利 申 請 豁 免 為 控 方 提 供 證 據 的 責 任 ， 建 議 的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第 5 7 ( 3 )條 可 能 變 得 不 必 要 。

“家 庭子女家 庭子女家 庭子女家 庭子女 ”的 年 齡及精神 上無行為 能力的人的 年 齡及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的人的 年 齡及精神 上無行為 能力的人的 年 齡及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的人

2 . 根 據 建 議 的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第 5 7 ( 3 )條 ， 如 被 控 人 被 控 以 涉

及 襲 擊 、 傷 害 或 恐 嚇 傷 害 家 庭 子 女 或 導 致 家 庭 子 女 死 亡 的 罪 行 而 該 名

子 女 在 關 鍵 時 間 不 足 1 6 歲 ， 或 被 控 以 指 稱 就 家 庭 子 女 而 犯 的 性 罪 行 ，

而 該 名 子 女 在 關 鍵 時 間 不 足 1 6 歲 ， 則 被 控 人 的 丈 夫 或 妻 子 可 予 強 迫 為

控 方 或 同 案 被 控 人 提 供 證 據 。

3 . 政 府 在 建 議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中 新 增 的 第 5 7 條 時 ， 採 納 了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 “法 改 會 ” )會 關 於 “家 庭 子 女 ”的 年 齡 應 定 為 不 足 1 6 歲 的 建

議 。 不 足 1 6 歲 的 家 庭 子 女 被 認 為 在 法 庭 作 證 時 可 能 會 有 困 難 ， 尤 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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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必 須 作 證 指 證 近 親 的 情 況 下 。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並 沒 有 在 報 告 書 中 討

論 為 何 家 庭 子 女 的 年 齡 應 定 為 不 足 1 6 歲 。 然 而 ， 法 改 會 顯 然 已 考 慮 和

採 納 英 國 的 《 1 9 8 4 年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令 》 有 關 這 方 面 的 條 文 。 該 英

國 法 令 是 以 英 國 刑 法 修 訂 委 員 會 有 關 證 據 (一 般 )的 第 十 一 號 報 告 書

( H M S O ,  C m n d  4 9 9 1 )的 建 議 為 依 據 。 英 國 刑 法 修 訂 委 員 會 建 議 強 制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 就 被 控 人 向 同 一 家 庭 中 的 不 足 1 6 歲 子 女 所 犯 的 暴 力 或 性 罪

行 作 證 指 證 被 控 人 ， 該 委 員 會 也 認 為 如 果 有 關 子 女 不 能 作 證 ， 這 類 案

件 就 較 難 在 法 庭 證 實 。

4 . 在 2 0 0 3 年 2 月 1 4 日 的 會 議 上 ， 委 員 向 政 府 提 出 建 議 ， 表 示 建 議

的 第 5 7 ( 3 )條 亦 應 適 用 於 1 6 歲 以 上 但 不 能 作 證 的 人 士 ， 例 如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 政 府 同 意 建 議 的 第 5 7 ( 3 )條 應 涵 蓋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 但 認 為 應 只 限 於 條 例 草 案 所 界 定 的 家 庭 子 女 。

5 . 建 議 的 第 5 7 ( 3 )條 載 列 的 可 強 迫 作 證 罪 行 ， 只 限 於 對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或 年 齡 不 足 1 6 歲 的 家 庭 子 女 施 用 暴 力 或 對 有 關 家 庭 中 年 齡 不 足 1 6 歲

的 家 庭 子 女 作 性 侵 犯 等 罪 行 。 第 5 7 ( 3 )條 的 提 議 是 依 從 法 改 會 的 建 議 作

出 的 ， 該 委 員 會 認 為 強 迫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為 控 方 作 證 的 理 據 ， 即 保 護 被

告 人 的 直 系 家 人 免 受 暴 力 及 性 侵 犯 ， 是 符 合 維 護 婚 姻 制 度 的 原 則 。 政

府 雖 然 同 意 將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也 列 入 建 議 的 第 5 7 ( 3 )條 的 保 障 範

圍 內 ， 但 由 於 上 述 的 理 據 為 法 改 會 所 支 持 ， 並 得 到 該 委 員 會 為 實 施 有

關 建 議 而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所 收 回 的 大 部 分 意 見 書 的 支 持 ， 因 此 認 為 應

該 依 循 這 理 據 行 事 。 政 府 因 此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5 7 ( 3 )條 的 可 強 迫 作 證 罪 行

的 適 用 範 圍 ， 可 擴 展 至 包 括 不 論 年 齡 的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家 庭 子 女

在 內 ， 而 並 非 包 括 所 有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

T r e z e s i n s k i  v  D a i r e 案案案案

6 . 在 T r e z e s i n s k i  v  D a i r e  2 1  A  C r i m  R 2 4 7  (見 附 件 )一 案 中 ， 被 控 人 被

控 以 管 有 大 麻 罪 名 。 控 方 要 求 強 迫 被 控 人 妻 子 作 證 ， 指 證 只 有 她 、 她

的 丈 夫 及 他 們 的 兩 名 子 女 同 住 在 被 發 現 管 有 大 麻 的 處 所 ； 她 對 處 所 內

藏 有 大 麻 或 對 種 植 大 麻 並 不 知 情 ； 及 被 控 人 有 否 向 她 承 認 有 關 大 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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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情 。 被 控 人 的 妻 子 透 過 代 表 律 師 向 法 庭 申 請 豁 免 為 控 方 作 證 ， 理 由

是 這 會 損 害 其 婚 姻 關 係 ， 控 罪 性 質 亦 不 嚴 重 ， 不 值 得 承 受 有 關 風 險 。

裁 判 官 裁 定 ， 與 被 控 人 可 能 向 妻 子 承 認 的 有 關 事 情 應 該 獲 准 豁 免 作

證 ， 但 控 方 要 求 的 其 他 證 供 則 不 能 豁 免 。

7 . 被 控 人 被 判 罪 名 成 立 後 向 南 澳 大 利 亞 洲 最 高 法 院 提 出 反 對 定 罪 的

上 訴 。 他 不 服 裁 判 官 的 裁 定 ， 包 括 他 的 妻 子 不 獲 豁 免 就 她 與 被 控 人 之

間 的 正 式 關 係 事 宜 、 佔 住 有 關 處 所 和 她 對 有 關 處 所 是 否 藏 有 大 麻 是 否

知 情 等 提 出 證 供 。

8 . 最 高 法 院 法 官 P r i o r 判 定 裁 判 官 以 不 能 證 實 造 成 的 損 害 為 由 而 拒 絕

豁 免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第 2 1 ( 3 )條 的 法 定 驗 證 是 要 證 實 有 相 當 程 度 造 成 損

害 的 風 險 ， 而 非 實 際 損 害 。 然 而 ， 法 院 發 現 強 迫 作 供 對 婚 姻 關 係 或 該

名 妻 子 均 沒 有 導 致 嚴 重 損 害 的 相 當 程 度 風 險 。 儘 管 假 設 有 此 風 險 ， 但

是 就 罪 行 的 性 質 及 嚴 重 性 ， 以 及 該 名 妻 子 所 提 供 證 據 的 重 要 性 而 言 ，

讓 該 名 妻 子 承 受 該 風 險 是 有 足 夠 理 由 支 持 的 。 法 院 裁 定 儘 管 裁 判 官 在

此 案 中 有 錯 誤 ， 但 是 結 果 是 恰 當 的 。

保留建議 的第保留建議 的第保留建議 的第保留建議 的第 5 7 ( 3 )條的需要條的需要條的需要條的需要

9 . 政 府 明 白 委 員 提 出 問 題 ， 是 因 為 基 於 建 議 的 第 5 7 A 條 ，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在 所 有 案 件 中 ， 都 可 予 強 迫 為 控 方 或 同 案 被 控 人 作 供 ， 而 非 只 就

建 議 的 第 5 7 ( 3 )條 所 列 有 限 範 疇 的 罪 行 ， 才 可 予 強 迫 作 供 。 但 是 ， 政 府

對 於 進 一 步 擴 大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可 予 強 迫 為 控 方 或 同 案 被 控 人 作 供 的 範

疇 有 所 保 留 。

反 對 訂 立 配 偶反 對 訂 立 配 偶反 對 訂 立 配 偶反 對 訂 立 配 偶 可 予 強 迫可 予 強 迫可 予 強 迫可 予 強 迫 為 控 方 或 同 案 被 控 人 作 證 的 一 般 規 則 的 論為 控 方 或 同 案 被 控 人 作 證 的 一 般 規 則 的 論為 控 方 或 同 案 被 控 人 作 證 的 一 般 規 則 的 論為 控 方 或 同 案 被 控 人 作 證 的 一 般 規 則 的 論

點點點點

1 0 . 法 改 會 曾 考 慮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是 否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亦 可 予 強 迫 為 控 方

作 證 以 指 控 被 控 人 。 不 過 ， 法 改 會 並 沒 有 建 議 訂 立 有 關 配 偶 可 予 強 迫

為 控 方 作 證 的 一 般 規 則 ， 理 由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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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配 偶 可 受 強 制 針 對 丈 夫 或 妻 子 作 證 這 樣 一 個 戲 劇 性 的 改 革 確 有

嚴 重 的 缺 點 。 認 為 配 偶 在 強 制 的 情 況 下 作 證 就 不 用 擔 心 受 到 暴 戾

的 被 告 配 偶 責 備 ， 那 是 相 當 幼 稚 的 。 比 方 說 ， 丈 夫 因 妻 子 的 作 證

而 鋃 鐺 入 獄 ； 丈 夫 既 然 目 睹 妻 子 在 庭 上 指 證 自 己 ， 那 麼 ， 他 所 感

受 的 不 滿 和 怨 恨 ， 與 其 說 是 針 對 強 制 她 出 庭 作 證 的 制 度 而 發 ， 便

不 如 說 是 針 對 她 本 人 而 發 來 得 更 有 可 能 了 。 畢 竟 ， 這 個 制 度 並 沒

有 強 迫 她 以 那 樣 的 方 式 說 那 樣 的 話 ， 至 少 丈 夫 很 可 能 有 這 種 看

法 。 無 論 如 何 ， 凡 是 基 於 猜 測 妻 子 會 或 不 會 擔 心 些 甚 麼 ， 或 者 丈

夫 會 或 不 會 做 些 甚 麼 的 論 點 ， 都 不 免 流 於 臆 測 ， 並 不 足 以 作 為 這

種 侵 犯 個 人 權 利 的 制 度 的 論 據 。 ” (法 改 會 報 告 書 第 1 4 . 5 段 )

1 1 . 政 府 同 意 法 改 會 的 論 點 ， 認 為 應 否 訂 立 有 關 配 偶 可 予 強 迫 作 證 的

一 般 規 則 涉 及 平 衡 各 方 面 利 益 的 問 題 。 一 方 面 是 社 會 在 維 護 婚 姻 制 度

和 確 認 婚 姻 關 係 的 私 隱 權 方 面 的 利 益 ， 另 一 方 面 是 社 會 把 罪 犯 繩 之 於

法 的 利 益 。 政 府 認 為 如 要 切 合 社 會 人 士 的 利 益 和 香 港 現 時 的 社 會 結

構 ， 最 佳 的 方 法 是 不 要 訂 立 規 則 ， 使 配 偶 可 予 強 迫 作 供 指 控 對 方 。

建議制訂 第建議制訂 第建議制訂 第建議制訂 第 5 7 ( 3 )條的理由條的理由條的理由條的理由

1 2 . 法 改 會 建 議 ， 在 某 些 特 殊 情 況 下 ， 有 需 要 使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可 予 強 迫

為 控 方 或 同 案 被 控 人 作 證 。 法 改 會 認 為 ， 如 被 控 人 的 家 庭 因 被 控 人 對 其

配 偶 或 子 女 行 使 暴 力 或 性 侵 犯 其 子 女 而 受 到 威 脅 ，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可 予 強

迫 針 對 被 告 人 作 證 。 因 此 ， 法 改 會 建 議 在 以 下 情 況 配 偶 可 予 強 迫 作 證 －

( a )  控 罪 涉 及 毆 打 、 傷 害 或 恐 嚇 傷 害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或 未 滿 1 6 歲 的

子 女 ；

( b )  控 罪 屬 於 性 罪 行 ， 而 受 害 人 是 被 控 人 家 庭 未 滿 1 6 歲 的 子 女 ；

或

( c )  控 罪 指 被 告 試 圖 或 串 謀 作 出 ， 或 協 助 、 教 唆 、 慫 使 或 促 使 他

人 作 出 這 種 罪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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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制訂 第建議制訂 第建議制訂 第建議制訂 第 5 7 A 條的原因條的原因條的原因條的原因

1 3 . 但 是 ， 對 於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強 迫 配 偶 作 證 指 證 被 控 人 ， 仍 有 意 見 表

示 憂 慮 。 例 如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強 迫 妻 子 作 證 指 證 其 丈 夫 方 面 ， 有 人 關 注

到 該 名 妻 子 除 害 怕 自 身 和 子 女 的 安 全 或 擔 心 將 來 的 財 政 保 障 外 ， 可 能

事 實 上 不 希 望 她 的 丈 夫 被 檢 控 。 無 論 該 名 妻 子 曾 受 丈 夫 怎 樣 差 的 對

待 ， 她 的 丈 夫 在 別 的 時 候 可 能 是 個 好 丈 夫 ， 而 她 可 能 因 此 不 準 備 採 取

可 能 引 致 婚 姻 破 裂 和 令 子 女 失 去 父 親 的 行 動 。 當 即 時 的 危 機 過 去 ， 該

名 妻 子 最 關 心 的 ， 可 能 是 嘗 試 維 繫 婚 姻 和 完 整 的 家 庭 ， 而 不 是 確 保 她

的 丈 夫 因 他 的 行 為 受 到 懲 罰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反 對 可 予 強 迫 作 證 的

人 士 會 爭 辯 ， 維 繫 完 整 家 庭 也 屬 公 眾 利 益 ， 而 這 項 利 益 超 逾 檢 控 罪 行

的 公 眾 利 益 。

1 4 . 為 消 除 這 方 面 的 疑 慮 ， 政 府 建 議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應 有 權 利 向 法 庭 申

請 豁 免 作 證 以 指 證 被 控 人 。 法 庭 在 考 慮 作 證 對 損 害 該 配 偶 和 婚 姻 關 係

的 風 險 ， 以 及 維 護 司 法 公 正 的 更 廣 闊 利 益 等 因 素 後 ， 可 酌 情 決 定 是 否

豁 免 該 配 偶 作 證 。

律 政 司

2 0 0 3 年 3 月

# 6 4 2 5 5












